
附件2：

2024年度东坑镇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

部门（单位）：东莞市东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自评结果
财政抽查
审核结果

财政抽查审核意见

1
东莞市东坑镇综
合行政执法队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优 无 无

2
东莞市东坑镇综
合行政执法队

行政执法专项经费 优 良

一、预算执行情况：镇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 16.20 )万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9.00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8.63 )万元，预算执行率( 95.90 )%。

二、产出方面：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7个产出指标，其中数

量指标3个、质量指标1个、时效指标2个和成本指标1个，指标的设置符合绩效目标的设定；2024年聘请法

律顾问1年，开展整治行动每月1次，宣传印刷品28000份，工作任务质量完成率90%，宣传完成及时率超

95%，专项整治完成及时率超95%，预算执行率 95.9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达评

价年度预期值。存在问题：产出指标的评价年度实现值无填写具体数值，都是以区间范围值反映实现情
况；数量指标“聘请法律顾问”的佐证资料无体现聘请人数，提供的合同显示聘请1年期，指标设置与佐证不

符。

三、效果方面：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具体情况：据资料显示，项目共设置了4个效益指标，其中

社会效益指标2个、可持续指标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效益指标设置与产出指标具有相关性；保障

执法工作正常运，受益群体满意度超90%。存在问题：缺少社会效益指标“违规、违法等事件减少”的佐证

资料，未能充分体现指标完成情况。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建议：

1.建议单位进一步提升绩效自评认识，详实、规范填写自评资料，完善佐证材料。

2.在填报产出指标的“评价年度实现值”时，单位应以实际值替代范围值。

3.数量指标佐证应提供指标及指标值相关的资料。

4.建议单位有针对性收集项目绩效的佐证材料，根据项目特性提供相应的管理机制，强化效益佐证，不断

提高自评工作质量。

备注：
1.部门（单位）所有预算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需向社会公开，此表供公开参考使用。
2.纳入财政抽查复核的项目需填财政抽查审核结果和各项目的自评抽查审核意见；没有纳入财政抽查审核的项目汇总各项目的绩效自评结果列入此表向社会公开。
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和财政抽查审核结果、审核意见均列入此表向社会公开。


